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
系（室）主任选任工作方案


一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 根据《中共北京工商大学委员会关于调整学校机构设置的通知》，新组建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。为加强学院干部队伍建设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，为教学科研一线教师和教辅人员提供锻炼平台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（二） 系（室）主任的选拔任用工作坚持培养和使用相结合、个人自愿和学院需要相结合、民主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原则。
二、组织领导
学院成立系（室）主任选任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组长：姚志良  翁云宣
成员：王嘉彦  徐伟钦  靳玉娟  易帆  徐嘉良 裴海闰  朱秋锋  赵莉  唐颖  李鑫  
秘书：李璐
三、选拔任用的岗位、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学院根据学科专业需要设置8个系（室），分别为日化工程系、生物工程系、化学工程系、化学系、材料科学与工程系、化妆品系、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、碳中和教研室，每个系（室）按实际情况设置主任1名、副主任1-4名、实验室主任1名，实验室副主任1-2名。负责或协助各学科（专业）的学科建设、本科生招生培养、研究生招生培养、国际交流和实验室管理等工作，具体分工根据人选情况由学院党委会讨论决定。
（二）选拔任用条件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忠于党的教育事业，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；
2.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及沟通能力，有较高的业务素质，愿意从事管理工作；
3.具有大局意识、服务意识，责任心强、团结同志，作风民主、为人正派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；
4.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
5.身体健康。
四、选任程序
选拔任用工作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由各教工党支部和学院负责组织实施。
（一）学院发布系（室）主任选任公告，面向全院教职工进行宣传；
（二）填报聘任意向
凡符合选拔条件且有意向担任系（室）主任的，需填报《学院系（室）主任个人申请表》；
（三）民主推荐
由各教工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进行；
（四）考察遴选
根据岗位选拔任用条件、工作需要、个人意向、各系（室）民主推荐和人岗相适等情况，由学院系（室）主任选任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考察遴选；
（五）会议决定
学院系（室）主任选任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遴选情况，提名拟任用建议人选，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拟任人选；
（六）任前公示
对拟任人选在全院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，学院党委将拟任人选情况报学校人事处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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